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

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

＿

王进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剩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马宝姝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吉林化纤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２０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注册地址 吉林市昌邑区九站街

５１６－１

号

注册地址的邮政编码

１３２１１５

办公地址 吉林市昌邑区九站街

５１６－１

号

办公地址的邮政编码

１３２１１５

公司国际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ｊｌｈｘｊｔ．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ｊｌｈｘｚｑｂ＠１６３．ｃｏｍ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建国 王秋红

联系地址 吉林市昌邑区九站街

５１６－１

号 吉林市昌邑区九站街

５１６－１

号

电话

０４３２－６３５０２４５２ ０４３２－６３５０２３３１

传真

０４３２－６３５０２３２９ ０４３２－６３５０２３２９

电子信箱

ｘｊｇ６８０６＠１６３．ｃｏｍ ｊｌｈｘｚｑｂ＠１６３．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

）

２００７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

１

，

８４５

，

０９７

，

３４５．７２ １

，

７８４

，

５００

，

７５２．８２ １

，

７９０

，

９６９

，

５６３．６０ ３．０２％ ２

，

２０８

，

５４４

，

３８０．１９ ２

，

２２２

，

６３３

，

２５５．６１

利润总额

４６

，

１８７

，

４６７．６９ －４２４

，

６７６

，

４８０．７４ －３９１

，

０５６

，

９６９．０６ －１１１．８１％ １０８

，

０９５

，

５１１．０６ １２３

，

０７８

，

６６５．９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１７

，

６７８

，

０５９．６３ －３５９

，

８５８

，

０７４．０８ －３３６

，

９８２

，

６３２．８５ －１０５．２５％ ７９

，

０３９

，

８９３．５０ ８９

，

５４０

，

８０２．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５４

，

２３８

，

６３５．４１ －３８０

，

５２２

，

２０３．８２ －３８０

，

５２２

，

２０３．８２ －８５．７５％ ７８

，

１３１

，

１５０．０５ ７８

，

１３１

，

１５０．０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７０

，

３６３

，

６１７．８６ １３５

，

２６６

，

９８５．２５ １２８

，

８３２

，

３２０．１６ －４５．３８％ ８６

，

４２６

，

０６６．００ ９１

，

７１７

，

５６８．５４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０８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

）

２００７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２

，

７３０

，

７８８

，

３９１．８０ ２

，

３４９

，

６６７

，

２２３．０６ ２

，

４１１

，

０９４

，

９５６．８３ １３．２６％ ２

，

７０２

，

０９３

，

７７７．３５ ２

，

７７４

，

４３７

，

７０３．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８９４

，

２５７

，

１３４．４５ ８７９

，

１４７

，

５５５．５８ ９３７

，

２９８

，

５８３．３０ －４．５９％ １

，

２６０

，

０９８

，

４７０．７８ １

，

２９５

，

３７４

，

０５７．２７

股本

３７８

，

２５７

，

４６４．００ ３７８

，

２５７

，

４６４．００ ３７８

，

２５７

，

４６４．００ ０．００％ ３７８

，

２５７

，

４６４．００ ３７８

，

２５７

，

４６４．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

）

２００７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 －０．９５ －０．８９ －１０５．６２％ ０．２１０６ ０．２３６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 －０．９５ －０．８９ －１０５．６２％ ０．２１０６ ０．２３６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４３４ －１．００６０ －１．００６０ －８５．７５％ ０．２０６６ ０．２０６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１．８７％ －３３．３１％ －２９．９０％ ３１．７７％ ６．６３％ ７．３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５．９７％ －３５．２３％ －３４．８６％ ２８．８９％ ６．５５％ ６．５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１８６０ ０．３５７６ ０．３４０６ －４５．３９％ ０．２２８５ ０．２４２５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０８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

）

２００７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３６４１ ２．３２４２ ２．４７７９ －４．５９％ ３．３３１３ ３．４２４６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６４

，

２１１

，

５１７．２９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

期净损益

１２

，

５５０

，

４３１．５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５１６

，

９８１．４０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１６５

，

９４９．４７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

，

４０４

，

７４４．５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５

，

６２４

，

２１６．９３

所得税影响额

－２

，

３０８

，

７１２．２３

合计

７１

，

９１６

，

６９５．０４ －

３．３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

适用

√

不适用

§４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４．１

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

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

股份

６３

，

７４３

，

８６０ １６．８５％ ６３

，

７４３

，

８６０ １６．８５％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５７

，

６６５

，

０１６ １５．２４％ ５７

，

６６５

，

０１６ １５．２４％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６

，

０５８

，

６００ １．６０％ ６

，

０５８

，

６００ １．６０％

其中：境内非国

有法人持股

６

，

０５８

，

６００ １．６０％ ６

，

０５８

，

６００ １．６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

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２０

，

２４４ ０．０１％ ２０

，

２４４ ０．０１％

二、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３１４

，

５１３

，

６０４ ８３．１５％ ３１４

，

５１３

，

６０４ ８３．１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１４

，

５１３

，

６０４ ８３．１５％ ３１４

，

５１３

，

６０４ ８３．１５％

２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３７８

，

２５７

，

４６４ １００．００％ ３７８

，

２５７

，

４６４ １００．００％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年初限售股

数

本年解除限

售股数

本年增加限

售股数

年末限售股

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

期

吉林化纤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５７

，

６６５

，

０１６ ０ ０ ５７

，

６６５

，

０１６

有三家法人

股东还未支

付股改时集

团垫付的股

份，所以集团

未办理结限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４

日

合计

５７

，

６６５

，

０１６ ０ ０ ５７

，

６６５

，

０１６ － －

４．２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８２

，

０４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０．７４％ ７８

，

４６９

，

１８７ ５７

，

６６５

，

０１６

吉林建设开发集团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３５％ 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中国纺织机械和技术进

出口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５４％ ２

，

０２６

，

３４１

施学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６％ １

，

３７９

，

５７６

欧媛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０％ １

，

１２１

，

２９９

刘永利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３％ ８６２

，

２００

肖锋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２％ ８５０

，

９８３

王景青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２％ ８１６

，

２００

交通银行

－

华安创新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２１％ ８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友邦华

泰待业领先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１９％ ７１６

，

９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

８０４

，

１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纺织机械和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

２

，

０２６

，

３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施学华

１

，

３７９

，

５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欧媛

１

，

１２１

，

２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刘永利

８６２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肖锋

８５０

，

９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王景青

８１６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

８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友邦华泰待业领先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１６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姜文军

６６８

，

８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国有股吉林化纤集团与其他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

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住处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４．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４．３．１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３．２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介绍

������吉林市金泰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８

日，法人代表：冷杰，注册资本

２

亿元，企

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经营范围：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与管理；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仅

限化纤产品）。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

日，根据吉林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确定吉林市金泰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资

产投资主体的授权书”文件精神，授权吉林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为吉林市金泰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国有

资产投资主体，代表国家行使所有者职能，享有重大问题决策权、资产收益权、选择经营者权利和授权范围

内的资产配置、调整权、并负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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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４２０

证券简称
：

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１０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以书面或传真形式发出。五届十九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在集团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应到会董事

１１

人，实际到会

１１

人。会议由董事长王进军主持，监事会主席

和高管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符合相关法规，经审议表决以下议案：

１

、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１１

反对：

０

弃权：

０

２

、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１１

反对：

０

弃权：

０

３

、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１１

反对：

０

弃权：

０

４

、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１１

反对：

０

弃权：

０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利润分配预案；

２００９

年度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实现净利润

１７

，

６７８

，

０５９．６３

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

１７３

，

１７０

，

５２７．９１

元，可供分配利润

－１５５

，

４９２

，

４６８．２８

元。

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度虽然扭亏为盈，但受国际和国内市场影响，粘胶化纤行业仍然没有完全走出困境，粘胶长丝的盈利能力

仍然不理想，现在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仍处于高价位，而产品市场售价比原材料的上涨幅度要小的多，公司

２０１０

年的生产、

经营仍处于困难阶段，并且公司未分配利润已经为负数，故考虑今年暂不做分配。

５

、 审议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同意：

１１

反对：

０

弃权：

０

６

、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进军、王风立、施金祥、姜俊周、唐家维回避表决）

同意：

６

反对：

０

弃权：

０

７

、 审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候选人的议案（含独立董事）名单：王进军、施金祥、姜俊周、唐家维、郭峰、王剩勇、郑勇、李

万良、夏令敏、徐铁君（见附件

１

）

同意：

１１

反对：

０

弃权：

０

８

、 审议公司为吉藁公司

３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议案；

同意：

１１

反对：

０

弃权：

０

９

、 审议为艾卡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

１１

反对：

０

弃权：

０

１０

、 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见附件

２

）

同意：

１１

反对：

０

弃权：

０

１１

、 审议修改公司内控制度的议案；

同意：

１１

反对：

０

弃权：

０

１２

、 审议关于与江安县人民政府签署四川天竹公司整体搬迁合作协议书的议案；

同意：

１１

反对：

０

弃权：

０

１３

、 审议

２０１０

年一季度报告；

同意：

１１

反对：

０

弃权：

０

１４

、 审议召开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同时同意把：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

１０

、

１２

、议案列入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同意：

１１

反对：

０

弃权：

０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

附件

１

：

王进军：

１９６２

年

２

月

８

日出生，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参加工作。民族：汉，中共党员。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曾任黑龙江大庆石化总厂

技术员、工程师美国

ＫＡＣ

公司驻北京办事处项目经理，吉林奇峰化纤有限公司生产设备处副处长、设备能源处处长、经理助

理、吉林奇峰化纤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吉林奇峰化纤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兼吉林奇峰化纤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兼吉林奇峰化纤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吉林化

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吉林奇峰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职期间没有受

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罚，符合董事的任职资格。

施金祥：

１９５５

年

８

月出生，

１９７９

年

１０

月参加工作，大专学历。民族：汉。中共党员。曾任吉林化纤厂纺练车间工人、吉林化纤

厂纺练车间副主任、北京化纤工学院学生、吉林化纤厂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吉林化纤厂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河北吉藁化纤厂

副厂长、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新纺练车间副主任、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长丝原液车间主任、吉林化纤实业公司经理助

理、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技改处处长、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副经理、吉林化纤集团建筑安装公司经理。曾任河北吉藁化

纤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期间没有受到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罚，符合董事的任职资格。

唐家维：

１９５３

年出生，

１９６８

年参加工作，大专学历。民族：满。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曾任吉林化学纤维厂计划处副处长、

处长、股份制办公室主任、证券办主任。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副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证券办公室主任。现因工作变动已辞去

公司副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证券办主任职务。现任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济师。任职期间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罚，符合董事的任职资格。

姜俊周：

１９５８

年出生，

１９７５

年

７

月参加工作，大专学历。民族：汉。中共党员。曾任吉林化纤厂酸站车间工人、吉林化纤厂子

弟中学教师、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进出口公司科员、副经理，现因工作变动已辞去副经理职务。现任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期间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罚，符合董事的任职资格。

王剩勇：

１９７０

年

４

月出生，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参加工作。性别：男。大学学历。民族：汉。中共党员。籍贯：吉林市。曾任吉林化纤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调度处调度员、吉林奇峰化纤有限公司生产调度处处长、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处处长、吉林化纤股份

有限公司副经理，现任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任职期间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罚，符合董事

的任职资格。

郑 勇：男，

１９６９

年

５

月

６

日出生，民族：汉，中共党员，籍贯：吉林公主岭市大榆树，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毕业于山东纺织工学院纺化

系化纤专业，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担任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高速纺车间技术员，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担任吉林化纤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技术处技术员，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担任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长丝四纺车间主任，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担任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长丝二纺车间主任，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担任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调度处处

长，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

现在担任吉林艾卡粘胶纤维有限公司副经理。 任职期间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罚，符

合董事的任职资格。

郭 峰：性别：男，

１９７１

年

７

月出生，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参加工作；大专学历；民族：汉；中共党员。籍贯：吉林省吉林市。曾任吉林奇

峰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企划处处长、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兼综合处处长、四川天竹竹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经营经理、吉

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物流中心处长，现任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管理部部长。任职期间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罚，符合董事的任职资格。

李万良：男，

１９４１

年

１

月出生，民族：汉。中共党员，文化程度：大学，工程师。

１９５８

年参加工作，先后吉化电石厂车间主任、

技术科长、办公室副主任、副厂长、厂长、吉林市副市长、党组副书记。

１９９８

至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吉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２００６

年退休。任职期间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罚，符合董事的任职资格。

夏令敏：男，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共党员。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北京服装学院化工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任

北京服装学院团委副书记，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任化工系党总支副书记、系副主任，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任中国纺织报

社总编室副主任，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任中国纺织总会办公厅助理调研员，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任国家纺织工业局办

公室调研员，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起任中国纺织信息中心副主任、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信息部副主任，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至现在任中国纺织工

业协会副秘书长，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起兼任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信息部主任。任职期间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

罚，符合董事的任职资格。

徐铁君：男；民族：满族。中共党员。

１９５３

年

５

月

９

日出生。原中国证监会吉林监管局综合处处长。工作经历：

１９７５～１９７８

年在

桦甸团县委工作；

１９７８～１９８１

在桦甸师范学校教学；

１９８２～１９８４

在长春宇光电子工厂做厂务管理；

１９８５～１９９２

在吉林省体改委

工作；

１９９３～１９９７

吉林省体改委副处长；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

吉林省证管办处长；

１９９９～２００５

中国证监会吉林证管局处长；

２００５

至今离

职休养。任职期间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罚，符合董事的任职资格。

附件

１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的要求，现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改、补充，具体如下：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十二条：公司的宗旨是：从严求实、科学管理；拼搏

进取，不断创新；开拓市场，走向世界；团结奋斗，争创

“四个一流”，即：一流的管理，一流的质量，一流的信

誉，一流的效益。

第十二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是：创造财富、回报社会。

以企业发展、员工成长和回馈社会为己任，以“想事、

干事、成事，用心做事”的十字方针为指导，倡导“务

实、严谨、协作、高效”的企业作风，强化“丝丝入扣”的

管理理念，以跨越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为目标，

努力建设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化纤基地。

第十八条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３７８２５．７４６４

万股，成立时由独家发起人吉林化学纤维

厂认购

１４７２９．１７２５

万股，占可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３８．９４％

。

第十八条 公司成立时，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１３８００．５３

万股，其中，国家股为

９２３８．５３

万股，占总股

本的

６６．９５％

；社会法人股为

１８０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１３．０５％

；内部职工股

２７６２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２０％

。

第十九条：公司目前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总数

３７８２５．７４６４

万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２１８６．１１２１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３２．２２％

；其中国家持股

９０１７．６８７３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２３．８４％

；社会法人股

２８５８．２４０４

万

股，占总股本的

７．５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５６３９．６３４３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６７．７８％

。

第十九条 公司目前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总数

３７８２５．７４６４

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６３７４．３８６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１６．８５％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１４５１．３６０４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８３．１５％

。 总股本中国

有法人持股

７８４６．９１８７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２０．７４％

。

第一百六十三条 监事会每

６

个月至少召开一次会

议。 监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监事会会议。

第一百六十三条 监事会每

６

个月至少召开一次会

议。 监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决

议必须经全体监事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补充部分：第五章补充第三节：独立董事和第四节：董事会秘书

第三节 独立董事

第一百二十三条 公司独立董事应当具有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１

］

１０２

号《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规定的任职资格。

公司应当从具有

５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或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须的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中

选任独立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中至少包括一名注册会计师。

第一百二十四条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

（一）在公司或其关联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

（二）公司股东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最近一年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五）为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六）公司章程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第一百二十五条 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百分之一股份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出独立董事候

选人，并经股东大会选举决定。

第一百二十六条 独立董事的提名人应对被提名人的资格和独立性向股东大会发表书面意见， 被提名

人应当就其本人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作出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向股东大会出具书面说明。

第一百二十七条 独立董事任期与公司其他董事任期相同，连选可以连任，但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

第一百二十八条 独立董事连续

３

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除上

述情况及《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外，独立董事在任期届满前不得被无故免职。

第一百二十九条 独立董事在任期届满前可以提出辞职。 独立董事应当向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提交书面

辞职报告，对任何与其辞职有关或其认为有必要引起公司股东注意的情况进行说明。 该独立董事的辞职报

告应当在下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缺额后生效。

第一百三十条 除法律、法规和章程规定的董事权利外，独立董事还有权行使下列特别职权：

（一）金额高于

３００

万元或高于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

５％

的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讨论前，应当事

先经独立董事认可；

（二）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

（三）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四）提议召开董事会；

（五）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

第一百三十一条 独立董事在行使上述特别职权时，应当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第一百三十二条 独立董事应对下列事项向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发表独立同意、保留、反对等意见，并说

明理由：

（一）提名、任免董事；

（二）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四）股东或其关联企业对公司现有或新发生的总额高于

３００

万元或高于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的借款或其他资金往来，以及公司是否采取有效措施回收欠款；

（五）独立董事认为可能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项；

（六）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一百三十三条 公司应当保证独立董事享有与其他董事同等的知情权。 凡须经董事会决策的事项，公

司必须按法定时间和本章程规定提前通知独立董事并同时提供足够的资料。凡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认为

资料不充分或论证不充分时，可联名书面向董事会提出延期召开董事会或延期讨论事项，董事会应予以采

纳。

公司向独立董事提供的资料，公司和独立董事应保存

１０

年。

第一百三十四条 公司应提供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所必需的工作条件。 公司董事会秘书应积极为独立董

事履行职责提供协助。

第一百三十五条 独立董事行使职权时，公司有关人员应积极配合，不得拒绝、阻碍或隐瞒，不得干预其

独立行使职权。

第一百三十六条 独立董事聘请中介机构的费用及其他行使职权时所需的费用由公司承担。

第一百三十七条 公司应当给予独立董事适当的津贴。 津贴标准应当由董事会制定议案，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除上述津贴外，独立董事不应从公司及其股东或有利益的机构或个人取得额外、未披露的其他利益。

第四节 董事会秘书

第一百三十八条 董事会设董事会秘书。 董事会秘书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董事会负责。

第一百三十九条 董事会秘书应当具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由董事会委任。

本章程第九十五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适用于董事会秘书。

第一百四十条 董事会秘书的主要职责是：

（一）准备和递交国家有关部门要求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出具的报告和文件；

（二）筹备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并负责会议的记录和会议文件、记录的保管；

（三）负责公司信息披露事务，保证公司信息披露的及时、准确、合法、真实和完整；

（四）保证有权得到公司有关记录和文件的人及时得到有关文件和记录。

（五）公司章程和公司股票上市的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所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一百四十一条 公司董事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可以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

所的注册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不得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第一百四十二条 董事会秘书由董事长提名，经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 董事兼任董事会秘书的，如某一

行为需由董事、董事会秘书分别作出时，则该兼任董事及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人不得以双重身份作出。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４２０

证券简称
：

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１２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已经过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

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七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利润分配预案；

６

、审议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７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

、审议公司第六届董事、监事会候选人的议案；

①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王进军、施金祥、姜俊周、唐家维、王剩勇、郑勇、郭峰、李万良、夏令敏、徐铁君；

②

第六届监事监事：姜岩峰、陈敏、张宝忠、徐英彪、王玉林；

９

、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与江安县人民政府签署四川天竹公司整体搬迁合作协议书的议案；

五届十九次董事会内容刊登在

４

月

２５

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电话、传真；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以前；

３．

登记地点：公司综合处及大会会场；

４．

出席会议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持股证明、股东帐户卡，股东代理人应持有股东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股东持股凭

证及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应持有法人代表证明书、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处

联系电话：（

０４３２

）

６３５０２３３１

或（

０４３２

）

６３５０２４５２

传真：（

０４３２

）

６３５０２３２９

联系人：徐建国、王秋红

２．

会议费用：会议为期半天，参会人员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五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吉林化纤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

代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帐号

被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股票简称
：

吉林化纤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４２０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１１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五届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监事会五届十八次会议，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送达各位监事，会议应到

５

名监事，实到

５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姜岩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利润分配预案：不分配，不转赠。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日常关联交易报告；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 公司内控制度评价报告；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 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 审议

２００９

年一季度报告；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９

、审议六届监事会候选人名单：姜岩峰、陈敏、王玉林、徐英彪、张宝忠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０

、同意将

２

、

９

议案提交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一）

１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规范运作，决策程序合法

合规，公司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或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

２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２００９

年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３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２００９

年一季度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及公司的经营成果；

４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出具的

２００９

年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允的反映了公司

２００９

年的财务状况；

５

、公司参与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２００９

年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能严格遵守相关保密规定。

（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发表意见如下：

１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覆

盖公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进行，确保了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２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及人员配备齐全到位，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及监督充分有效。

３

、

２００９

年，公司未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内部控制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发生。

综上所述，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

附件：

姜岩峰先生

１９５２

年

５

月出生。大学学历。民族：汉。中共党员。职称：高

级政工师。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沈阳军区服役；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年至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吉林市一建公司党委

副书记；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吉林市市政建设总公司党委书记；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吉林市市政建设总公司总经理兼

党委书记。现任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任职期间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

罚，符合监事的任职资格。

陈敏女士

１９６２

年出生，大专学历。民族：汉。中共党员。

１９７９

年参加工

作曾任吉林化纤厂基建财务处会计。现任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兼集团财务部部长。任职期间没有受到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罚，符合监事的任职资格。

张宝忠先生

１９６０

年出生，中专学历。民族：汉。中共党员。

１９７９

年参加工

作曾任吉林化纤厂纺练车间工人、生产准备科技术人员、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长丝一纺车间技术员、副主任、主任，长

丝三纺车间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现任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安全处处长。任职期间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处罚，符合监事的任职资格。徐英彪先生

１９６２

年出生，大专学历。民族：汉。中共党员

１９８１

年参加工作，曾任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处科员、计划处处长、物流

中心主任。现任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管部副部长。任职期间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罚，符合监

事的任职资格。

王玉林先生

１９６０

年出生，大专学历。民族：汉。中共党员。

１９７７

年参加工作，曾任工人、团委书记、民管部长。现任吉林化纤集团民管部

长。任职期间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罚，符合监事的任职资格。

独立董事对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二

００

九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较为健全完善，形成了以公司对子公司管理细则、财务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细则、

信息披露管理细则、关联交易管理细则、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为基础的、完整严密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体系。上述建立健全完

善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按公司内部控制各项制度的规

定进行，公司对关联交易、重大投资、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严格、充分、有效，保证了公司的经营管理的正常进行，具有合理

性、完整性和有效性。

综上所述，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符合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二、关于对公司二

００

九年对外担保事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于关联方

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的规定，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情况，报告

期内，对下属子公司的担保也没有违背上述的相关规定担保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三、关于公司二

００

九年利润不分配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度虽然扭亏为盈，但受国际和国内市场影响，粘胶化纤行业仍然没有完全走出困境，粘胶

长丝的盈利能力仍然不理想，现在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仍处于高价位，而产品市场售价比原材料的上涨幅度要小的多，公司

２０１０

年的生产、经营仍处于困难阶段，并且公司未分配利润已经为负数，故考虑今年暂不做分配。

四、关于对公司二

０

一

０

年日常关联性交易预计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对照

２００９

年制定的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数据较为科学，准确，为公司生产经营持续稳定发展，公司董事

会从企业实际出发，对暂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以市场公允的交易原则进

行，能够保证公司的利益和股东的权益。

五、对董事会换届选举、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第六届董事会候选人和第六届监事会候选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有董事、监事均

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罚，完全符合董事、监事的任职资格，独立董事对王进军、施金祥、姜俊周、唐家

维、王剩勇、郑勇、郭峰担任董事表示赞同；对姜岩峰、张宝忠、陈敏、徐英彪、王玉林担任监事表示赞同。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王利平、蔡莉、夏令敏、李万良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与吉林化纤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４２０

证券简称
：

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１８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李万良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并发表公开声

明，被提名人与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

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

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如下任职资格：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

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

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

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

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

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政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

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

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

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

职的人员。

十、包括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未

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吉林化纤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

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

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盖章）：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候选人李万良先生声明

声明人李万良，作为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吉林化纤股份有

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

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

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

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

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

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连续

任职六年以上。

李万良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

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

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

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李万良 （签署）

日 期：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４２０

证券简称
：

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１９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夏令敏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并发表公开声

明，被提名人与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

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

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如下任职资格：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

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

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

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

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

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政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

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

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

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

职的人员。

十、包括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未

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吉林化纤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

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

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盖章）：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候选人夏令敏先生声明

声明人夏令敏，作为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吉林化纤股份有

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

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

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

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

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

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连续

任职六年以上。

夏令敏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

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

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

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夏令敏 （签署）

日 期：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夏令敏，作为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九次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吉林化纤股

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

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

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

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

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

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连续

任职六年以上。

夏令敏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

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

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

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夏令敏 （签署）

日 期：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４２０

证券简称
：

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２０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徐铁君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并发表公开声

明，被提名人与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

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

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如下任职资格：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

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

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

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

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

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政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

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

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

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

职的人员。

十、包括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未

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吉林化纤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

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

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盖章）：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候选人徐铁君先生声明

声明人徐铁君，作为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吉林化纤股份有

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

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

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

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

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

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连续

任职六年以上。

徐铁君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

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

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

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徐铁君 （签署）

日 期：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徐铁君，作为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九次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吉林化纤股

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

下转
B 62

版
)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王进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剩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马宝姝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总资产（元）

２

，

７７３

，

２４７

，

７６６．８０ ２

，

７３０

，

７８８

，

３９１．８０ １．５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８７０

，

７４３

，

３５３．０１ ８９４

，

２５７

，

１３４．４５ －２．６３％

股本（股）

３７８

，

２５７

，

４６４．００ ３７８

，

２５７

，

４６４．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２．３０ ２．３６ －２．５４％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营业总收入（元）

５２８

，

１３９

，

５３８．７３ ４２６

，

７２８

，

８５１．７５ ２３．７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１

，

５３８

，

０３８．５７ －３９

，

７５３

，

１５０．０６ －４５．８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６３

，

４１５

，

８２２．１２ ９８

，

３９５

，

３８２．９９ －１６４．４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股）

－０．１６７６５ ０．２６０１ －１６４．４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６ －０．１１ －４５．４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６ －０．１１ －４５．４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４４％ －４．３３％ １．８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２．６１％ －４．５１％ １．９０％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

，

０３６

，

２５０．０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０３

，

１８０．１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３８６

，

０５５．３３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１７

，

０４０．００

合计

１

，

５２９

，

９７４．５５

对重要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说明

无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７１

，

６３５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

８０４

，

１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纺织机械和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

２

，

０２６

，

３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欧媛

１

，

５２４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施学华

１

，

４６５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史建君

１

，

３９１

，

８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薛小月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小华

９５５

，

９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曾海烽

９１５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小泉

８０１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谢佩蓉

７６１

，

９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

１

）应收票据期末较期初上升

５８％

，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

２

）预付账款期末较期初上升

３８％

，主要是由预付材料款所致。

（

３

）应交税费期末比期初红字减少

３６％

，主要原因期初有留抵增值税，本期末实现增值税。

（

４

）专项应付款期末比期初上升

１００％

，为政府给的专项补助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

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比同期上升

３６％

，主要原因为应交增值税增加，因此相应的营业税金及附加也

相应增加。

（

２

）所得税费用本期比同期上升

１２０％

，主要由于子公司四川天竹竹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本年的利润总额

较去年同期上升，而导致所得税费用计提额增加，另外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比期初减少，所以使递延所得税

费用上升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３．５．３

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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